附件2
考生承诺书

   本人_________，身份证号：_______，在连云区2026年公开招聘行政执法辅助工作人员中报考__________岗位。本人已仔细阅读、完全理解《连云区2026年公开招聘行政执法辅助工作人员公告》《连云区2026年公开招聘行政执法辅助工作人员岗位表》等相关政策规定和岗位条件。经慎重思考后，本人决定继续

参加资格复审等后续环节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本人自觉服从和遵守本次公开招聘的相关政策规定。

2.遵守诚信，如实反映本人实际情况，真实提供本人填报信息相关依据和证明材料，若因个人问题导致资格复审材料缺失而未能进入体能测试环节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3.如违反承诺，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接受招聘单位及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2026年5月21日
